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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68期：中国金融法治回顾与展望（胡滨；5月25日）

文章作者：

由我所主办的第68期《金融论坛》于5月25日举行，我所副研究员胡滨博士以“中国金融法治回顾与展望”为主题作了精彩演讲。 

胡博士首先介绍了即将出版发行的《中国金融法治：2005》一书，并围绕“金融法治运行状况、金融法治热点专题及金融法治重点案

例”三大基本内容对该书做了框架性阐述。 

之后，胡博士针对证券法和保险法修改、信托业监管、机动车第三者责任强制保险、储蓄卡年费、资产证券化试点、南方证券被行政

接管、铁本事件、金新乳品信托到期无法偿付、德隆事件、中行和建行股改、中信证券收购广发证券事件等2004年金融法治热点问题及重

大案例进行了重点回顾。 

就2004年金融法治总体运行态势，胡博士指出，对于中国金融法治建设来说，2004年是具有特殊意义的一年。在这一年里，《银行业

监督管理法》、修改后的《中国人民银行法》和《商业银行法》开始实施；银监会在新的法律框架下有条不紊地开展各项监管工作，以《银

行业监督管理法》为基础，以加强风险管理为核心的银行业审慎监管制度框架初步形成；中央的宏观调控政策在金融领域得到进一步落实；

国有商业银行的股改上市工作取得阶段性成果；证券市场围绕着《关于推进资本市场改革开放和稳定发展的若干意见》的贯彻执行，进行制

度建设和体制创新，上市公司诚信体系逐步完善，投资者利益得到进一步保护；保险行业为迎接全面开放而做出适当调整和充分准备；信托

行业加强了对信托公司和信托业务的监管和规范，集中出台了一系列的规范性文件，有效地防范了经营风险。在打击金融犯罪方面，金融监

管机构会同有关部门共同查处了一批严重的金融违法案件；人民银行通过严厉查处和打击地下钱庄，推动反洗钱活动深入进行，整顿了金融

秩序。总的来说，在2004年的金融领域，无论是在立法、执法还是司法方面，均取得了丰硕的成果，金融法治建设进入了快速发展阶段。 

本期论坛由我所所长李扬教授主持，来自院内外的30余位学者出席了本期论坛，并与演讲者进行了热烈的讨论。(霍冉冉)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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